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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24202420242024】】】】0665066506650665 号号号号

关于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

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等规则

的要求，经对你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

解，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的规定，请你公司进一

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一一一、、、、关于业绩下滑关于业绩下滑关于业绩下滑关于业绩下滑

1.公司主营飞机地面保障设备、航空器试验和检测设备、飞机

工艺装备、飞机零件加工和部件装配。年报显示，公司 2023 年度营

业收入大幅下降 36.55%，且自 2022 年 3月上市以来毛利率持续大幅

下降，2021-2023 年度毛利率分别为 48.57%、42.34%、13.82%。年

报披露营业收入的变动主要系交付数量较少、产品销售结构变化导

致。请公司补充披露：（1）从产品结构、产品价格、销量等方面的

变化，量化分析营业收入大幅下降的具体原因；（2）近三年均有销

售的同类产品的单位成本构成及变化原因;（3）从收入端和成本端

结合数据详细解释毛利率大幅下降的原因，并与同行业公司进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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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4）结合行业形势、客户变化和订单情况，说明收入和毛利率

是否存在持续下降的风险，以及公司的应对措施。请年审会计师和

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2.年报显示，公司合同资产中存在大额“待审价后收取的货款”，

且上市后每年计提大额资产减值损失，其中 2022 年计提 2317.7 万

元，2023 年计提 1927.02 万元。截至 2023 年底，上述“待审价后收

取的货款”账面余额 1.23 亿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9357.34 万元，坏

账计提率已达 76.08%。请公司补充披露：（1）“待审价后收取的货款”

对应的合同情形、收入确认政策和依据；（2）公司历史上涉及审价

后收取货款的合同的实际审价和收款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时间间隔

与金额；（3）公司“待审价合同”与其他类型的合同的毛利率的对

比情况；（4）结合前述问题，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详细

论证对“待审价合同”中可变对价的收入确认金额是否审慎。请年

审会计师和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3.年报显示，公司上市后，应收账款期末账面余额持续增长，

2021-2023 年末分别为 1.88 亿元、3.45 亿元和 3.62 亿元。其中账

龄超过 1 年的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0.58 亿元、0.96 亿元和 1.65 亿

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应收账款的逾期情况、一年以上应

收账款的回款情况等，分析应收账款的回收风险，目前的坏账准备

计提是否充分，是否存在重大融资成分；（2）公司上市后应收账款

周转率下降和账龄增长的原因，前期收入政策及时点是否准确。请

年审会计师和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二二二二、、、、关于人工成本增长关于人工成本增长关于人工成本增长关于人工成本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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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报显示，公司 2021 年至 2023 年应付职工薪酬的本期增加

额分别为 7516.99 万元、1.11 亿元、1.10 亿元，按照年初与年末在

职员工平均数计算，2021-2023 年员工人数分别为 582.5 人、683.5

人、671.5 人，按此推算人均薪酬分别为 12.9 万元、16.26 万元、

16.35 万元。请公司结合当地工资情况和业绩情况，说明上市后人均

薪酬大幅上涨的原因及合理性。请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5.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 2018 年末、2019 年末、2020 年末和

2021 年半年末的员工人数分别为 335 人、421 人、507 人和 524 人。

公司上市后披露的年报显示，2021-2023 年末的员工人数分别为 658

人、709 人和 634 人。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各年收入规模，说

明 2021 年下半年起员工人数大幅增加的原因；（2）结合各年度生产

人员的员工数、人均工作时长和人均产出量，说明收入变动规模与

人员变动规模差异较大的原因；（3）简要说明公司的招聘政策和渠

道，新聘员工是否曾在公司及实控人的关联方任职。请年审会计师

和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三三三三、、、、关于长期资产投资增加关于长期资产投资增加关于长期资产投资增加关于长期资产投资增加

6.招股说明书和各年度年报显示，公司上市后固定资产、在建

工程、使用权资产、长期待摊费用等长期资产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与此同时，公司无形资产中的土地使用权并无任何增长。其中，固

定资产由 2021 年末的 6320.7 万元增长至 2023 年末的 1.46 亿元，

在建工程由 2021 年末的 484.29 万元增长至 2023 年末的 6873.8 万

元，使用权资产由 2021 年末的 657.81 万元增长至 2023 年末的

3802.69 万元，长期待摊费用由 2021 年末的 273.7 万元增长至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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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的 2427.45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市后新增各类长期

资产的具体构成及用途，系用于生产原有产品类别还是新增产品类

别；（2）上述资产的供应商或出租人情况，是否与公司及其实控人

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往来，是否有变相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3）

公司购买或租入时相关设备的成新度、运输方式和入库时间；（4）

2021-2023 年公司厂区面积变化情况，是否与上述长期资产的规模相

匹配；（5）结合上述长期资产增长的情况，说明 2021-2023 年产能

的变化情况，并列示各年产能利用率；（6）结合 2021-2023 各年度

收入情况，说明大幅增加长期资产投资的原因和必要性，与收入规

模是否匹配。请年审会计师和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四四四四、、、、关于存货减值与损失关于存货减值与损失关于存货减值与损失关于存货减值与损失

7.年报显示，公司 2023 年度期末存货账面余额由 1.46 亿元增

加至 1.73 亿元，并存在较大金额与存货相关的减值或损失，其中计

提存货跌价准备 1311.47 万元，约 921.99 万元存货损失由于客户取

消订单被计入营业外支出，另有 330.64 万元存货损失被计入管理费

用。请公司补充披露：（1）存货账面余额大幅增长的原因，是否有

订单支撑；（2）分项列示存货的品种、库龄、金额、减值等要素，

并说明其存放情况；（3）发生上述存货减值或损失的具体原因，相

应会计处理的依据；（4）发生减值或损失存货的具体内容、库龄以

及订单情况；（5）上述存货发生减值或损失后，后续使用安排或处

置情况；（6）客户取消订单的具体情况，是否有相应的违约条款。

请年审会计师和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五五五五、、、、关于期间费用增长关于期间费用增长关于期间费用增长关于期间费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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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年报显示，公司 2023 年度在营业收入大幅下降 36.55%的情况

下，销售费用增长 12.89%至 877.78 万元，其中“其他”类项目由

25.87 万元增加至 84.71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销售费用变动

趋势与收入不一致的原因；（2）“其他”类项目的构成及增长原因。

请年审会计师和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9.年报显示，公司 2023 年度管理费用增长 10.84%至 5064.07

万元。在公司 2022 年年报工作函回复中，曾解释称公司上市产生相

关费用及中介机构服务费用合计增加 287.74 万元，但 2023 年中介

机构服务费由 248.81 万元进一步增长为 253.17 万元。此外，安全

生产费、办公费、物管水电费等与生产经营规模高度相关的项目，

在收入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合计金额由 487.13 万元增加为 610.08

万元，同比增长 25.24%。请公司补充：（1）2023 年已完成上市后，

中介机构服务费继续增长的原因，并披露其构成；（2）安全生产费、

办公费、物管水电费等项目逆势增长的原因。请年审会计师和保荐

机构发表意见。

10.年报显示，公司 2023 年度研发费用增长 20.11%至 931.82

万元。其中，材料费由 58.57 万元大幅增长至 251.62 万元。请公司

补充披露：（1）材料费大幅增长的原因；（2）相关材料在使用后是

否形成实物成果；（3）上述材料的具体构成、采购时间和存放情况，

其用途自采购以来是否发生过变更。请年审会计师和保荐机构发表

意见。

六六六六、、、、关于内控缺陷与资金占用关于内控缺陷与资金占用关于内控缺陷与资金占用关于内控缺陷与资金占用

11.年报显示，公司 2022 年度委托其他关联方北京汇航鼎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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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汇航鼎畅）代为租赁北京天程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甲1号天程大厦租赁房产（以

下简称北京房产），并委托北京汇航鼎畅对接设计及装修活动。之后

公司北京分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7 日设立完毕，并承接北京汇航鼎畅

办理的上述相关事项，与北京汇航鼎畅签订终止委托协议，支付北

京汇航鼎畅 5 万元委托费用。但在《2023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

其他关联资金往来情况表》中，北京汇航鼎畅仍有 0.6 万元被列为

期末资金占用余额。此外，在其他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说明中提及，

2024 年 1 月 31 日，公司因上述房产的会议室设备采购事项，向北京

云元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元科技）支付 148.09 万元设备采购

款。次日，云元科技将该笔款项中的 82.81 万元转入北京汇航鼎畅，

该事项构成资产负债表日后资金占用事项。请公司补充披露：（1）

公司与北京汇航鼎畅的具体关联关系；（2）云元科技是否与公司、

公司实控人或北京汇航鼎畅存在关联关系；（3）云元科技通过何种

方式获取公司订单，上述设备的采购价格是否公允；（4）北京汇航

鼎畅发生上述资金占用的具体原因，相应的内控机制及执行情况，

资金最终流向是否涉及实控人及其关联方。请年审会计师和保荐机

构发表意见。

12.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为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强调

事项称公司因北京房产的装修事项，与禹王（北京）科技工程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禹王科技）和北京华海艺源环境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华海艺源）签订装修合同，合同价格 953.42 万元。截至 2023

年 8 月，因装修事项工程量的增加，立航科技在未经特殊审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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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共计向装修公司支付超过合同金额的装修工程款 160.86

万元。2023 年 10 月，立航科技装修事项竣工。2024 年 4 月，进行

竣工结算，装修公司共需退还 152.58 万元，截至报告日，尚有 83.34

万元未退还。立航科技在装修事项上，内部控制流程未严格执行。

此外，上述应退还的 152.58 万元还被列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请公

司补充披露：（1）发生上述内部控制失效的原因；（2）禹王科技和

华海艺源是否与公司、公司实控人或北京汇航鼎畅存在关联关系；（3）

禹王科技和华海艺源通过何种方式获取公司订单，装修工程的采购

价格是否公允；（4）北京房产的具体用途；（5）相关资金的最终流

向是否涉及实控人及其关联方。请年审会计师和保荐机构发表意见。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等规定要求，认

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到本函件后予以披露，并在 10 个交易日内，书面回

复我部并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

修订和披露。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